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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管理法草案修訂版座談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5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時 

二、 地點：本院M618會議室 

三、 主席：張順欽院長 紀錄：呂奎宛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附件 

五、 主辦單位致詞：（略） 

六、 會議事項：環境檢驗測定管理法草案修訂版重點報告（略） 

七、 綜合討論： 

(一)、 中華民國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會 曾煜安理事長 

1. 法規中涉及過失之記點制度，是否有重置期間（例如

一年結算一次），若記點持續累計是否會影響從業人

員之工作權與證照持續性？ 

2. 檢測業從業人員目前已面臨低薪資、高責任之狀況，

證照制度可能導致人員進用更加困難。 

本院回覆 

1. 有關人員記點制度，本次「環境檢驗測定管理法」草

案已無訂定相關條文；未來若有技術管理或品質管制

之必要，將於相關子法中另行研擬配套規範，以兼顧

法遵彈性與實務需求。 

2. 本法新增之環境檢測人員證照制度，其定位旨在落實

品質管理與確立責任歸屬，而非設置就業門檻。其核

心目的在於確保從業人員具備基礎法規與專業技術職

能，以提升環境檢測之公信力。有關證照制度涉及子

法執行面之細節，屆時將邀請公會、相關業者參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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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確保各項管理措施兼顧產業實務運作與法規管制

需求。 

(二)、 中華民國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會 余建中常務理事 

1. 草案中未見「促進產業發展」之具體內容，建議技術

與行政違規之罰則能有所區別。 

2. 草案要求業者申報「金額」之管理目的為何？ 

3. 記點制度是否有歸零機制，避免記點持續累計讓外界

對於檢測業產生不好的印象。 

本院回覆 

1. 草案第18條及第19條已明文規定，主管機關得對環境

檢測機構及人員辦理技術與管理輔導，並對績效優良

者給予獎勵，藉此建立正向誘因以促進產業精進與發

展。另針對罰則部分，本法草案依各違規樣態之情節

輕重，訂定罰鍰級距，以確保行政處分符合比例原則。 

2. 本法草案要求檢測機構申報營運金額，其主要目的在

於健全市場秩序與落實品質風險管理：其一為防範惡

性低價競爭導致品質下降之風險管理手段，營業金額

合理與否係為後續高風險查核之篩選基準；其二，藉

由整體營運金額可瞭解產業發展方向，利於主管機關

研擬適當輔導措施，促進產業健全發展。 

3. 有關過失記點制度，本法草案已無訂定相關條文；未

來若有技術管理或品質管制之必要，將於相關子法中

另行研擬配套規範，屆時亦將廣邀公會及相關業者共

同參與研商，確保各項管理措施兼顧產業運作實務。 

(三)、 中華民國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會 鄭龍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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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草案提及檢驗室須取得 ISO 17025 認證，若檢測機

構已具備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等國內外同等類型

認證，是否能直接合併認可，避免重複審查與認證的行政

負擔。 

本院回覆 

 本法草案有關須取得符合國際或國家體系認證（如 

ISO/IEC 17025）之規定，其規範對象係指「主管機關（環

境部或地方環境保護局）所附設之檢驗室」，旨在建構官

方檢驗體系之自主品保與公信力。本法針對檢測機構係採

取「許可證管理制度」，法規並未強制要求另外取得全國

財團法人基金會(TAF)等其他國內外體系之認證。在實務運

作上，兩者管理體系分流，並無重複審查或增加額外行政

負擔之疑慮。 

(四)、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鄭捷民副總經理 

 自動連續監測設備的操作維護人員，主要負責儀器設

備的保養與校正，是否需要像環境檢測人員一樣取得證照。 

本院回覆 

 為提升自動監測數據之品質與公信力，實際執行自動

監測設施操作或維護之專業技術人員，均應依規定參與訓

練並取得考訓合格證書。 

(五)、 聯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楊明進經理 

 不同廠牌的儀器差異極大，人員證照的訓練內容與回

訓頻率為何？ 

本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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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不同廠牌之儀器設備技術差異，本法草案第17條

已明定，監測機構應對其操作維護人員定期辦理自動

監測設施操作維護能力訓練及測試，以確保人員能精

準掌握特定儀器之實務操作與技術規範。而主管機關

所規劃之訓練與回訓機制，其核心目的在於因應重大

法規變更、技術革新或共通性品質管制要求，確保從

業人員具備最新之法定職能。 

2. 有關未來子法中所定之訓練項目、內容、頻率及紀錄

等執行細節，本院屆時將廣邀公會及相關業者共同參

與研商，期使各項管理配套措施在提升數據品質之餘，

亦能充分兼顧產業人力調度與實務運作需求。 

(六)、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1. 草案第13條檢測機構跟檢測義務人有關利害關係的認

定，考量檢測義務人通常都固定委託同一家檢測機構，

希望有提醒的機制。 

2. 草案第14條規範自動監測義務人申報義務，是否與大

氣環境司已訂定之自動監測設施相關管理規範存在競

合關係？ 

3. 現行空氣污染防制法及水污染防治法有關自動監測設

施之義務均由自動監測義務人承擔，建議監測機構亦

須取得許可證，以利區分操作維護管理之責任。 

4. 草案第15條至第17條條文，涉及大氣環境司之業務權

責，請確認是否已與大氣司取得共識。 

5. 自動監測義務人不具備足夠專業能力查核監測機構，

建議對於監測機構應有管理機制並與自動監測義務人

有明確權責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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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回覆 

1. 本法草案並未禁止長期委託關係，惟為預防潛在之利

益衝突，第13條第4項明定具利害關係之檢驗機構應於

「執行檢測前」至指定資訊平台揭露。另若相關資訊

已於其他系統申報，經認定足以替代者得免重複辦理，

以簡化行政程序。 

2. 現行大氣環境司所定有關自動監測設施之管理規範，

其管制主體為污染排放源（自動監測義務人）。本法

草案旨在強化現行法規對監測機構操作維護人員管理，

其核心在於釐清雙方之操作維護責任歸屬。本法第14

條之申報項目，若與現行已依環保法規核備之資料重

複者，屆時均得相互援用，以減輕行政負擔。 

3. 本法第3章針對「監測機構」係採取登記制，以確保責

任歸屬，其中草案第14條至第17條已建構明確之權責

劃分：第14條屬「自動監測義務人」之申報義務，而

第15條至第14條（紀錄保存、專任員額登記、人員能

力訓練與測試）則均屬「監測機構」應遵循之法定職

責，藉此區分自動監測義務人與監測機構之權責與義

務。 

4. 本法草案第3章旨在健全自動監測管理制度，使本法與

現行各環境保護法律相互銜接、互補。草案研擬過程

中，本院均依循本部橫向協商機制，與大氣環境司等

相關權責單位進行討論並取得共識，未來子法訂定亦

將持續緊密協作，確保法制之一致性與穩定性。 

(七)、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 自動監測義務人於指定資訊平台申報操作維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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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是否能主動帶出合格人員名單？ 

2. 若監測機構於委託期間有違規情事發生，自動監測義

務人須終止合約重新發包採購嗎？ 

3. 建議檢測機構執行採樣檢測過程中可隨時攜帶密錄器，

若義務人對檢測結果有疑義，應建立「分樣」送驗機

制。 

本院回覆 

1. 有關申報平台之格式、項目、內容等細節，屆時將邀

請公會、相關業者參與研商，確保相關規範兼顧產業

實務運作與法規管制需求。 

2. 本法草案針對監測機構及專任技術人員係採取「登記

制」（草案第16條），非許可制。若監測機構於委託

期間發生違規情事，自動監測義務人（業主）是否終

止合約，應依雙方簽訂之私法契約條款辦理，法規並

無強制介入；惟若自動監測義務人出於實務管制考量

欲變更委託之執行單位，僅須於指定資訊平台辦理變

更登記即可。 

3. 針對環境檢測爭議之防範，本院過去曾試行採樣全程

錄影措施，惟實務上常因現場作業動線及採樣操作，

晃動導致影像無法精準對焦，且大量影像檔案之長期

儲存、資訊安全與調閱亦存在高度技術侷限，故現階

段未強制要求全面配戴密錄器。另有關業界建議之

「分樣送驗（保留樣品）」機制，後續再研議評估其

可行性。 

(八)、 台塑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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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殊性工業區之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是否排除在草案

第3條的管轄範圍外？ 

2. 檢測金額涉及企業商業機密，建議取消第4條的申報要

求。 

本院回覆 

1. 本法草案第3條第4款之說明已明確指出，「自動監測

義務人」之定義係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5條、

第22條第1項或「水污染防治法」第31條規定，負有設

置自動監測設施義務或申報監測義務者。因此，特殊

性工業區開發者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5條規定於

區界內設置之空氣品質監測設施，其開發者（公私場

所）仍屬本法所規範之自動監測義務人，並未排除在

本法管轄範圍之外。 

2. 本法草案第10條係規範檢測機構至指定資訊平台申報

營運金額之義務，並非要求「檢測義務人（企業）」

進行申報；其核心目的在於防範市場惡性低價競爭以

確保檢測品質，並利於主管機關掌握國內環境檢測產

業之產值規模與發展趨勢。 

(九)、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自動監測義務人自行對自動監測設施進行操作維護，

是否被認定為「監測機構」並適用環境檢驗測定管理法規

範？ 

本院回覆 

 依據本法草案第3條第2款第3目及其立法理由說明，

「監測機構」係指「為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或水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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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之自動監測設施者，自行或受委託操作、維護、管理

自動監測設施業務者」。自動監測義務人自行對自動監測

設施進行操作維護，為本法適用對象。 

(十)、 視訊會議留言板書面意見 

1. 第一次稽查COD未依公告檢測方法執行，第二次稽查

BOD未依公告檢測方法執行，第三次稽查SS未依公告

檢測方法執行： 

(1) 上述三次稽查結果，是否符合第40條第1項第4款的要

件？ 

(2) 若符合，會廢止或撤銷哪些檢測類別項目？ 

(3) 若期間被稽查而未被裁罰，是否就中斷累積重新計算

次數？ 

(4) 持續違反有追溯期限嗎（如1年內等）？ 

2. 倘若監測儀器操作人員也取得官方核可證照，其操作

儀器所得之數據是否也具有官方認證效力。因監測及

檢測數據當發生差異時，檢測單位通常以取得官方認

證為由認定監測是有問題，造成諸多困擾。 

3. 實務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自動監測義務人有部分

儀器可以自行校正如pH，那執行自行校正人員是否也

需要設有證照。 

4. 關於「長期委託關係」之排除條款與政府採購法之適

用衝突事實與法規依據:本草案第13條第3項第3款將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認定之長期委託關係」列

為有利害關係之態樣；總說明亦提及旨在避免檢測義

務人長期委託同一檢測機構而產生利益勾連之風險。

然而，公機關執行環境檢測發包時，必須依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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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辦理。倘若機關採「最低標」決標，在實務

上若欲於招標文件中限制「因應環檢法規定，不得長

期委託關係之廠商投標」，可能涉及違反《政府採購

法》第三十七條「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之規定。請教

國環院，未來中央主管機關在訂定「長期委託關係」

之具體認定要件時，是否已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進行跨部會研商？公機關依採購法辦理招標時，應如

何與本法之利害關係迴避機制相互銜接，以避免發生

採購法令與本法牴觸之。 

5. 請問監測機構包含CEMS軟體商嗎？ 

本院回覆 

1. 有關本法草案第40條第1項第4款與第35條第1款之持續

違反相同規定要件，係針對同一公告檢測方法；另裁

罰累計期間將於裁罰基準另定之（現行環境檢驗測定

機構違反環保法規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係以1年內計算）。

惟檢測機構連續不同項目（如COD、BOD、SS）都未

依規定執行，顯示檢驗室可能存在系統性失能，依風

險管理原則，未來將列為加強查核對象。 

2. 本法草案推動之人員證照制度，其定位在於確立從業

人員具備法規及基礎技術職能。環境部公告之環境檢

測方法，本即包含自動監測方法與NIEA檢測方法，實

務上若自動監測設施(CEMS)監測數據與檢驗室檢驗數

據因檢測方法不同產生分歧，應回歸科學與客觀技術

機制（如透過相對準確度測試(RATA)審驗）進行比對，

並依個案評估有關採樣代表性及儀器校正狀態等可能

影響檢測結果之因素，不應以「人員是否取得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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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判定數據對錯之唯一標準。 

3. 實際執行自動監測設施操作或維護之專業技術人員，

均應依規定參與訓練並取得考訓合格證書。自動監測

義務人若自行執行儀器校正維護，負責校正維護之人

員亦須取得合格證照。 

4. 本法草案第13條第3項及第4項關於「長期委託關係」

之規範，其核心機制在於「事前資訊揭露」與「事後

公權力監督」，而非直接設置「投標禁用門檻」。故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與最低標決標時，無須增

投標限制，實務上並無牴觸「政府採購法」之疑慮。

主管機關僅會在後續查核發現「具體偏頗事實」之惡

意違規時，才會依法介入不予採認檢測結果或命其迴

避。 

5. 依據本法草案第3條第2款第3目及其立法理由說明，

「監測機構」係指「自行或受委託操作、維護、管理

自動監測設施者」，爰涉及影響監測數據品質與實際

執行設備操作或維護校正之專業技術人員，均須取得

合格證照。若軟體商僅純粹負責遠端系統維護、資安

防護或單純網路斷訊之排除等外部資訊（IT）支援，

未實質介入現場設施之操作維護，則無須取得本法之

合格證書。 

八、 結論： 

（一） 感謝各位與會代表所提供之寶貴實務意見。本法制定之

初衷，係為健全環境檢測管理制度，在確保環境檢測數

據品質與公信力之同時，亦能明確劃分並釐清檢測機構

與義務人之間之法定權責，進而健全市場秩序並減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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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行政負擔。 

（二） 本法屬母法位階，係以建構核心管理原則與法律授權為

主；有關後續之人員資格訓練、技術能力考核、現場查

核等實務執行細節，本院將於研擬相關子法時，持續廣

邀公會、專家及業界代表進行充分溝通與實質研商，期

使管制措施能兼顧產業實務運作與法規管理需求。 

九、 散會：上午11時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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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管理法草案修訂版座談會議簽到單 
共計112人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九連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檢驗中心 

檢驗室主任 潘育慶 

九連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檢驗中心 

品管課長 謝淑梅 

八里焚化廠操作課 行政員 謝萱慧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 詹昌龍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任 林素杏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林榮宗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副主任 陳齊君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採樣副理 藍庭翊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甘傳鵬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 黃于亘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驗室主任 陳貝貞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郭柏儀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專員 許淑貞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採樣主管 洪慈敏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陳文程 

大潭發電廠環化組 環保一課專員 郭添榮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領班 陳信亨 

中油公司 環保師 徐子華 

中油油品行銷部高雄營業處環保組 環境保護師 盧彥良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專員 江昀融 

中華民國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

會 

理事長 曾煜安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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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中華民國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

會 

常務理事 余建中 

中華民國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

會 

常務理事 鄭龍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廠環保

組 

副理 陸韋志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林坤毅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 張洲崑 

天裕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師 梁益誠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葉明美 

台旭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檢

驗室 

主任 林煒智 

台塑企業安全衛生環保中心 資深工程師 賴俊谷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安衛環中心 環保高級工程師 林含宇 

台電公司台中發電廠 工程師 張菁華 

台灣中油台北營業處 管理師 黃怡達 

台灣中油油銷部嘉義營業處 環保師 劉枋霖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職員 羅予辰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師 温正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

業部竹苗營業處 

環保組組長 呂芳瑜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

業部桃園營業處 

環保師 劉秋明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

業部澎湖營業處 

環保師 黃韻茹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 環保師 徐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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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

大林煉油廠 

承辦技術員 林永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環境保護及

生態保育處 

工程師 袁偉格 

台灣中油桃園營業處環境保護組 組長 賴冠瑋 

台灣西克麥哈克(股)公司 業務助理 蔡婉茹 

台灣西克麥哈克(股)公司 行政 吳怡瑩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發電廠 專員 黃傳修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發電廠 環境保護專員 林騏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專員 童致嘉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幹事 趙奕婷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 品管人員 禹應慈 

玉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林政璋 

仲禹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員 羅世杰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江健彰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專案經理 楊承霖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花蓮製造廠 股長 沈志偉 

佶川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管 王信智 

和眾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任 陳慈芬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 王信評 

勇鑫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管 王至韻 

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員 楊詔棻 

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任 張慧華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衛

生處 

高級工程師 孫瑞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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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海豐總

廠丁二醇廠 

環保工程師 吳志豪 

南亞資源回收處 污染防制操作員 趙啟良 

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驗室主任 黃中煜 

皇成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林泓賢 

皇成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環保技術

部 

技術部經理 莊志誠 

高宇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管 許世沁 

高雄市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葉雨松 

高誠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管 郭其賦 

高誠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管 郭其賦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品保品管 曾柏元 

婕克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 蔡綾 

淇荃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管 林采慧 

淇荃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品保品管 張意卿 

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曾華鋐 

富鈞水資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長 林宛霖 

惠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拷潭水質檢

驗室 

檢驗室主任 黃雅玲 

華穎環境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品管 魏鏈馨 

華穎環境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品管 古政蕙 

台灣電力公司 塔山發電廠 專員 黃詠仁 

業務部 經理 陳正勛 

群和環安有限公司 品質主管 王階豪 

道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實驗室主任 陳科均 

達和利澤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營運操作工程師 吳佳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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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達和鹿草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操作組長 吳英哲 

達和環保-仁武廠 操作工程師 何明憲 

嘉興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品保品管 許皓傑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廠務課 工程師 陳保銘 

磁技有限公司 服務工程師 歐俊德 

精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管 陳育錚 

精準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主任 許崇仁 

鳳山水資源中心 組長 李和豫 

鳳山水資源中心 檢驗組組長 謝安婷 

鳳山水資源中心 組長 陳德昌 

鳳山水資源中心 組長 李侑璋 

瑩諮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陳佩菁 

衛宇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鄭龍 

操作課 工程師 章淳皓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會員 翁榮欽 

聯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游豐龍 

聯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楊明進 

聯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副理 趙宗仁 

聯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客服中

心 

主任管理師 陳曉瑩 

臨海水務股份有限公司（臨海水資

源中心） 

檢驗組長 方詩馨 

國家環境研究院 主任 吳婉怡 

國家環境研究院 研究員 劉鎮山 

國家環境研究院 科長 陳重方 

國家環境研究院 科長 范姜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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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國家環境研究院 副研究員 施育林 

國家環境研究院 副研究員 呂奎宛 

國家環境研究院 特約管理師 蘇婉如 
 



環境檢驗測定管理法(環檢法) 
草案重點說明

A Notebook LM

國家環境研究院

115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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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01    立法背景及目的
02 草案架構及版本差異
03 草案重點
04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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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緣由及目的

1.管理法源分散

2.裁罰標準和效果不㇐

3.虛偽不實案件

現行管理辦法來自空污法等10項環保母
法各自授權，屬子法位階

各母法規範不同，違規裁罰金額不㇐致

 提升管理位階，建立㇐致性管理架構

 不修訂環保母法，加速立法進程

 補既有規範不足，精進檢測數據品質

 虛偽不實從嚴處罰，確保公信力
引發各界對檢測公正性疑慮

緣由 立法目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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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架構

環
境
檢
驗
測
定
法
草
案

第㇐章
總則

1.立法目的 4.檢測方法及品管 7.行政委託
2.主管機關 5.檢測人員證照及管理
3.名詞定義 6.行政檢查
8.檢測許可及管理
9.品質系統管理
10.檢測資訊申報
14.自動監測義務人申報事項 17.操作維護人員能力訓練及測試
15.監測機構業務紀錄
16.監測機構員操作維護人員管理

第二章
檢測管理

第三章
自動監測管理

第四章
輔導獎勵

第五章
罰則

第六章
附則

11.技術能力考核
12.主管機關檢驗室管理
13.利衝揭露及管理

18.機構輔導
19.績優獎勵
20.檢舉獎金

21.吹哨者保護
22.吹哨者身分保密

23.虛偽不實刑罰
24.虛偽不實廢證
25.機構無照營業
26.違反檢測申報
27.違反行政檢查
28.違反技術能力考核

29.違反利衝揭露及處分
30.違反操維申報規定
31.違反操維紀錄規定
32.違反操維人員測試
33.人員虛偽不實行政罰
34.人員無證執業

40.情節重大
41.資訊公開
42.公民訴訟

43.行政規費
44.停止適用
45.許可過渡條款

35.違反㇐般管理規定
36.違反員額設置
37.限期改善
38.裁罰準則
39.不法利得追繳

46.證照過渡條款
47.施行細則
48.施行日期

六章48條

註：與預告版草案相較，
紅字代表較大幅度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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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版草案與預告版差異

1. 細瑣規範改至子法訂定：主管機關權責、許可證展延補正、獎勵範疇等

2. 管制對象定義及分類細分：管制對象權責明確化

3.

自動監測管理專章重新修訂：刪除品保書及品保測試規定，不與空污法/水污法
之既有自動監測管理規範重複

5. 罰則修訂： 刑罰要件、罰鍰級距調整、違規情節重大態樣、刪除檢測人員違規記點

檢測報告利益衝突管理：

4.

具體定義利害關係、明定主管機關可採行處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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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1：管制範疇



重點2：管制對象

檢測機構 檢測人員

檢驗機構

測定機構

監測機構

環保檢驗室

(採樣、檢驗、測定)

(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
染物或噪音測定)

(自動監測設施操作維護)

(主管機關設置之檢驗室)

檢驗人員

測定人員

操作維護人員

檢測人員

(採樣、檢驗、測定人員
及報告簽署人)

(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
染物或噪音測定人員)

(自動監測設施操作維護人員)

(主管機關執行環境檢
測人員)

檢測義務人

自動監測
義務人

依空污法/水污法，負有設置自動監測
設施義務或有申報監測義務者

依環保法律，負有檢測、監測義務
或有申報檢測、監測義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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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3：檢驗機構及測定機構-許可管理(1)

法人、團體、
機關(構)

中央主管機關

檢驗機構
測定機構

檢驗室管理準則

公告檢測方法

管理手冊 & SOP
1.檢驗室主管
2.品保品管人員
3.報告簽署人
4.檢驗/測定執行人員

許可證許可
申請

品質管制事項
檢驗測定

技術能力
品質系統

人員監督

申報 1.採樣行程及內容
2.檢測項目及數量
3.品管數據
4.金額

監管查核

檢測報告

§6、11

§4

§4

§8

§9

§9

§10

§9

許可審查 合規性監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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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措
施

規
範
內
容

許可制 許可證效期與展延 授權子法

• 執行環境檢測，應取得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許
可證，始得執行。

•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確保機構具備專業技術
能力、設施與管理制度

保留中央主管機關對有
效期間之裁量空間

• 許可證有效期間最⾧為
五年。

• 期滿仍繼續使用者，應
於規定期間內，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展延。

• 申請之條件、許可評鑑程序、
許可證核(換)發、展延、撤
銷、廢止等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保留行政管理彈性

重點3：檢驗機構及測定機構-許可管理(2)



原則與例外 彈性機制 授權子法

10

確保檢測品質與㇐致性

• 環境檢測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環境檢測方
法及品質管制事項為之

•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及時因應特殊需求

• 無公告檢測方法者，應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方式執行環境檢測

• 公告檢測方法涉及環境檢測
及採樣方法、樣本保存、測
試及結果呈現方法等專業與
細節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關
鍵
措
施

規
範
內
容

保留行政管理彈性

重點3：檢驗機構及測定機構-檢測方法及品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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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3：檢驗機構及測定機構-盲測或技術能力考核

盲樣測試
技術能力考核 第㇐次複測 第二次複測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 檢驗機構與測定機構
及其環境檢測人員應
接受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技術能力考核
或盲樣測試

接受考核義務

 判定不合格者，應接受複測  判定不合格者，應接受複測

 罰鍰：3萬-30萬

 限期改善

第㇐次複測不合格測試/考核不合格 第二次複測不合格

 得廢止不合格檢測
類別檢測項目之許
可

 得再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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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措
施

規
範
內
容

申報義務

• 檢驗機構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期限，至指定
資訊平台申報

應申報事項

事前申報以利監管

採樣行程
採樣內容
金額
品質管制數據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與監督管理檢驗
機構必要事項

確保行政監督之即時性
確保檢測過程之真實性
掌握國內環境檢測產值

檢測品質關鍵數據

採樣行程管理

•檢驗機構應依前項申報之
採樣行程及採樣內容，
實際到場執行採樣檢測
並出具檢測報告

重點3：檢驗機構及測定機構-申報管理

 未到場檢測而出具報告
 未依行程申報內容執行
 未依規定申報行程

加強檢測過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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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V §13 II

重點4：檢驗機構-檢測報告利益衝突揭露機制

具利害關係
檢驗機構

利害關係樣態

組織隸屬

關係企業

⾧期委託

隸屬檢測義務人

依公司法具控制、從
屬或相互投資關係

中央主管關指定公告
之⾧期關係

指定揭露
資訊平台

檢測前揭露
主動自我公開揭露

透明化義務

得免重複申報
所需資訊已在其他
平台申報者，免重
復辦理

查有偏頗
行政裁處

處分類型

檢測結果不採認

阻斷委託

其他機構檢測
逕指定其他機構，或
命自行委託其他機構

命㇐定期間停止委託
同㇐檢驗機構



重點5：主管機關檢驗室-ISO認證要求

中央主管機關
檢驗室

國際認證組織會員

ISO 17025測試及校正
實驗室能力㇐般要求

獲得
認證

認證申請

地方主管機關
檢驗室

認可之國內認證機構

環境檢測

認證申請

§12

取得簽署國際相互承認協議或全球認證合作
組織相互承認協議)等認證機構認證

取得全國財團法人認證基金會(TAF)認證

 以獨立認證機構確保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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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6：自動監測管理(1)-自動監測義務人義務
空氣污染物
連續自動監
測設施
(CEMS)

監測設施
設置計畫書

監測措施說明書&
連線計畫書

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
連線確認報告書

水質水量自
動監測(視)
設施
(CWMS)

自動監測(視)設施措施說明書 確認報告書

裝設前 裝設後

公私
場所

完成監測設施
設置、連線

污染源
設置前

污染源
設置後

地方
主管機關

事業或
污水下
水道

(空污法)

(水污法)

自動監測
義務人 監測機構

操作維護人員
環檢法

操作維護事項

指定
資訊平台

中央
主管機關

申報

15



重點6：自動監測管理(2)-監測機構管理

監測機構

§15
監 測 機 構 實 施 自 動 監 測設 施 操
作、維護作業，應於中央主管機
關 規 定 期 間 ， 保 存 操 作維 護 紀
錄，以備查閱

操作維護
紀錄

自動監測
設施操作

維護

保存

操作維護
人員

登記 中央
主管機關

訓練測試
紀錄

訓練
測試

§17
監測機構應對其操作維護人員定
期辦理自動監測設施操作維護能
力訓練及測試

查核

§16
監測機構應設置㇐定員額之專
任監測機構操作維護人員，並
向中央主管機關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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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規範
環境檢測人員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
發之合格證書，始得執行環境檢測。

適用對象
全面納管4大類環境檢測從業人員：
1.檢驗機構檢驗人員
2.測定機構測定人員
3.監測機構操作維護人員
4.環保檢驗室檢測人員

§5

行政處罰

 未取得合格證書逕行環境檢測：
-處5萬至50萬罰鍰；未遵行者並得按次處罰

 違反訓練或管理之規定：
-處1萬至10萬罰鍰；未遵行者並得按次處罰

§33

§34

資格取得要件
環境檢測人員之資格、訓練、執業範
圍、合格證書之取得、撤銷、廢止、
合格證書之類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依本法作成業務上之文書為虛偽記載或以不正方
法取得環境檢測資料記載，處新臺幣5萬元至50
萬元罰鍰，並廢止其合格證書。

 該人員於2年內不得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合格證
書之申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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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7：檢測人員證照制度(1)



法案公布 法案施行

2年
緩衝期5年

人員證照
制度

檢驗機構檢驗人員

監測機構操作維護人員

環保檢驗室檢測人員

合格證書取得

管理子法研訂

管理系統建置

訓練

測定機構測定人員

重點7：檢測人員證照制度(2)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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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8：罰則-虛偽不實處罰

行為人

參酌刑法適性犯要件

明知其執行環境檢測結果不實，而將不
實事項登載於依本法規定作成之檢測報
告、申報紀錄或相關業務上文書

檢測人員

未盡相當之監督、管理或內部控制義務，
負有連帶責任(系統性違規)

虛偽記載或以不正方法取得資料記載

判決確定，機構負責人授意虛偽不實
檢測機構

3年以下
徒刑

100萬
以下罰金

10倍以下
罰金

廢止
許可

閉鎖
2年

廢止
證書

閉鎖
2年

5-50萬
罰鍰

刑事罰 行政罰

檢測機構

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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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8：罰則-行政罰態樣

機構罰鍰
1-10萬元

機構罰鍰
3-30萬元

機構罰鍰
10-100萬元

機構罰鍰
30-300萬元

 未 依 採 樣 行 程
及 內 容 執 行 採
樣檢測

 申報不符規定

 違 反 ㇐ 般 管 理
規定

 違 反 技 術 能 力
考核規定

 規避查核、拒絕
能力考核

 未自我揭露利益
衝突、遵從處分

 未至指定平台申
報

 無照營業
 未採樣檢測即出

具報告

人員罰鍰
1-10萬元

 未 依 規 定 接
受能力考核

 違 反 訓 練 或
管理規定

人員罰鍰
5-50萬元

 無照執業
 虛偽記載

機構罰鍰
6-60萬元

 未 保 存 設 施 操
作維護紀錄

 未 辦 理 操 作 維
護 能 力 訓 練 、
測試

違反重大義務罰鍰 >
違反㇐般行政規定罰鍰

參考各環保母法
罰鍰分布區間 罰鍰最高上限為300萬元，

下限為1萬元

依違規情節輕重
訂定罰鍰級距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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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9：其他有關維護公正性規範

不法利得追繳

• 違反本法義務行為而有所得利益者，
除應依本法規定裁處㇐定金額之罰鍰
外，並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予以
追繳。

• 為他人利益而實施違法行為或他人因
違法行為，受有利益而未受處罰，得
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予
以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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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10：輔導及獎勵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統籌辦理

• 檢 測 機 構 不 得 因 受 僱 人 揭 露 違
法、擔任證人或拒絕參與違法行
為，而予解僱、降調、減薪或其
他不利處分

• 受僱人揭露犯罪之正犯或共犯，
符合證人保護法者，得減輕或免
除其刑

• 受僱人因揭露行為應負刑事責任
者，免除其刑

• 主管機關提供必要法律扶助/身分
保密

不得低於違反法令者因揭弊所受罰鍰、
罰金、沒收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追
徵價額、財產抵償之總額10%

技術及管理
輔導

績優獎勵

檢舉獎金

吹哨者保護

營造公正
正向環境

檢測機構及檢測人員績效優良
得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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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守護 始於環境檢測數據基石
透過本法實施，期能全面提升我國環境檢測品質，確保環境治理決策建立於可靠數
據基礎，進㇐步保障國民健康與環境永續

維護檢測公信力
建立人員證照管理制度、完善監測法規

確保環境檢測數據真實性及可性度

完善管理制度
建立完整且系統化管理體系
增進行政管理效能與執法㇐致性
精進環境檢測數據品質

強化全民監督
鼓勵公眾共同監督、強化民眾信任
落實環境正義

促進檢測產業發展
建置輔導獎勵制度
形塑正向經營環境

嚇阻虛偽不實行為
透過刑事責任及不法利益追繳、吹哨者
保護、檢舉獎金機制，遏止造假



感謝聆聽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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